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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人寿鑫盛世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华泰人寿鑫盛世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

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该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

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同”

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华泰人寿鑫盛世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合同的被

保险人。 

关于分红型保险产品 

分红型保险产品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产生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身保

险产品。分红型保险产品除具有基本保障功能外，保险公司每年还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

定红利分配，即客户可以与公司一起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但红利的分配是不确定的，分红水平主要取决

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 

我们的分红保险账户主要投资于债券、大额协议存款、股票和基金等，投资兼顾收益与风险，追求长期的

稳定增长。 

 

投保须知 

投保范围：0周岁（出生满 7日）至 85周岁 

保险期间：自合同生效日起，至约定的养老年金截止领取日止。对于按年领取方式，养老年金截止领取

日为被保险人年满 10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对于按月领取方式，养老年金截止领取日为被保险人年

满 105周岁后的第二个保单周年日前的最后一个保单周月日。 

交费方式：一次性交清、3 年期交、5年期交、10年期交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 

即期领取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为犹豫期满后的次日，按约定年龄领取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为达到养老

年金开始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您与我们约定的即期领取或按约定年龄领取的年龄不得小于投保

时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 

合同提供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为男性被保险人 60 周岁、65 周岁、70 周岁、75周岁、80周岁、85

周岁，女性被保险人 55 周岁、60 周岁、65 周岁、70 周岁、75周岁、80周岁、85周岁，您在投保时可

选择其中一种，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一经约定，在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不得变更。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 

合同提供两种养老年金的领取方式，分别为按年领取和按月领取，您可以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其中一种方

式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自合同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不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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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责任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按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1. 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至养老年金截止领取日止，若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零时仍生存，我

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8.5%给付养老年金。 

2. 祝寿金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99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累计

所交保险费（不计息）给付祝寿金。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下列两项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1）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扣除您累计已领取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

应的养老年金和祝寿金总额； 

（2）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累计所交保险费： 

若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未发生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累计所交保险费=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期交保险费×已经过并实际支付了

保险费的期数； 

若在合同保险期间内发生一次或多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累计所交保险费=最近一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合同的

期交保险费×已经过并实际支付了保险费的期数。 

若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以上各项保险金将按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以上各项保险金中所称基本保险金额不包括因红利分配产生的相关利益。 

 

责任免除及其他免责条款 

⚫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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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除外。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您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我们向除您之

外的被保险人继承人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2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您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我们向您退还

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3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现金价

值。 

⚫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条款中以加粗显示的内容：“第 1.4条”

犹豫期、“第 3.2 条 保险事故通知”、“第 7.1条 效力中止”、“第 10.1条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第 11.2条 年龄或性别错误”。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合同之日（含）起，有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同与您

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我们将扣除不超过 10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支

付的全部保险费。 

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

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如您委托他人办理书面申请解除合同，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效力终止。但若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已向您支付了相当于合同

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了本公司，您解除合同还需取得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同意，合同自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同意之日起效力终止。我们自合同效力终止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合同终止时合同现金价值。 

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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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及红利分配 

我们的分红保险采用两差分红，红利来源是利差益和死差益。利差益为公司分红保险实际投资收益优于预

定投资收益产生的盈余；死差益为公司分红保险实际理赔支出优于预定理赔支出产生的盈余。 

我们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确定本年度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在合同有效期间的任一年度内，若确定合同有红利分配，我们将于红利分配日派发本年度红利。我们每年

至少向您提供一份本年度红利通知书。 

红利分配日为合同有效期间内某一会计年度内该保单周年日与我们确定红利分配方案日的较晚日。 

合同采用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分配红利，即：年度红利作为一次性交清的净保险费，转换成合同对应红利

保险金额，增加合同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累积红利保险金额根据合同的约定参加以后各保单年度的红利

分配。 

在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按照条款第 2.3条、第 2.4条中您与我们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养老年金领

取方式，并按照以下约定承担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部分的保险责任： 

1.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至养老年金截止领取日止，若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零时仍生存，我

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该保单周年日前一日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给付养

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该保单周年日前一日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8.5%

给付养老年金。 

2. 祝寿金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99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祝寿金： 

该保单周年日前一日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 ÷ 基本保险金额 × 条款第 2.5条中的祝寿金。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下列两项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1）累积红利保险金额 ÷ 基本保险金额 × 条款第 2.5条中的身故保险金； 

（2）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若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养老年金、祝寿金及身故保险金将按变更后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重新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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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遵循公平性、可持续性和一贯性的原则，基于分红保险的经营状况以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客观地

确定各年度的可分配盈余，使红利在您及公司股东之间、各投保人之间公平分配。我们在每一会计年度按

一定比例向分红保险的投保人分配可分配盈余，实际分配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可分配盈余的 70%。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红利水平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红利水平

受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交费期间、保险期间、所购买的险种及交纳的保险费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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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 

投保信息 

被保险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交费期间 

养老年金开

始领取年龄 

养老年金领

取方式 
年交保险费 

基本保险

金额 

华先生 男 40周岁 5年 65岁 按年领取 100,000 元 27,100元 

除红利外，保单利益如下： 

1、养老年金：自被保险人年满 6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105 周岁后的首

个保单周年日（含）止，若被保险人仍生存，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领取 27,100元。 

2、祝寿金：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99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一次性领取 500,000元。 

3、身故保险金：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扣除您累计已领取的养老年金和祝寿金总额与被保险人身故当

时合同的现金价值中的较大者。 

 

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被

保

险

人

期

末

年

龄 

当年度保

险费 

累计所交

保险费 

保证利益演示 

当年

度增

加红

利保

险金

额 

累积

红利

保险

金额 

身故保险

金 

养老年

金 
祝寿金 期末现金价值 

1  41   100,000   100,000      -        -      100,000      -           -       38,872  

2  42   100,000   200,000      -        -      200,000      -           -       86,553  

3  43   100,000   300,000      -        -      300,000      -           -      140,866  

4  44   100,000   400,000      -        -      400,000      -           -      202,273  

5  45   100,000   500,000      -        -      500,000      -           -      268,232  

6  46       -     500,000      -        -      500,000      -           -      382,864  

7  47       -     500,000      -        -      500,000      -           -      496,276  

8  48       -     500,000      -        -      504,961      -           -      504,961  

9  49       -     500,000      -        -      513,798      -           -      513,798  

10  50       -     500,000      -        -      522,789      -           -      522,789  

15  55       -     500,000      -        -      570,162      -           -      570,162  

20  60       -     500,000      -        -      621,828      -           -      621,828  

25  65       -     500,000      -        -      678,175   27,100         -      651,075  

30  70       -     500,000      -        -      596,846   27,100         -      569,746  

35  75       -     500,000      -        -      508,147   27,100         -      481,047  

40  80       -     500,000      -        -      411,409   27,100         -      384,309  

45  85       -     500,000      -        -      305,903   27,100         -      278,803  

50  90       -     500,000      -        -      190,836   27,100         -      163,736      

55  95       -     500,000      -        -          -     27,100         -          -    

59  99       -     500,000      -        -          -     27,100     500,000        -    

65  105       -     500,000      -        -          -     27,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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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

年度 

被保险

人期末

年龄 

含红利利益演示 

当年度增加红利

保险金额 

累积红利保

险金额 

身故保险

金 

养老年

金 
祝寿金 期末现金价值 

1  41           67       67   100,574      -            -      39,446  

2  42          154      221   201,964      -            -      88,517  

3  43          241      462   304,255      -            -     145,121  

4  44          327      789   407,537      -            -     209,810  

5  45          414    1,203   514,560      -            -     280,138  

6  46          420    1,623   522,924      -            -     405,788  

7  47          426    2,049   537,516      -            -     533,793  

8  48          432    2,481   551,190      -            -     551,190  

9  49          439    2,920   569,154      -            -     569,154  

10  50          445    3,365   587,703      -            -     587,703  

15  55          479    5,692   689,921      -            -     689,921  

20  60          516    8,197   809,913      -            -     809,913  

25  65          578   10,916   950,763   37,438          -     913,326  

30  70          628   13,954   903,544   40,426          -     863,118  

35  75          685   17,261   831,121   43,677          -     787,445  

40  80          750   20,876   727,587   47,226          -     680,361  

45  85          832   24,865   585,747   51,133          -     534,614  

50  90          958   29,374   390,936   55,515          -     341,209    

55  95          799   33,494       -     59,795          -         -    

59  99        8,104   43,858       -     62,855    1,159,680       -    

65  105          646   51,568       -     78,668          -         -    

备注：  

（1）以上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红利的分配方式为增加保险金额； 

（3）以上利益演示，“含红利利益演示”的期末现金价值为增加了当年度红利保险金额后的数值； 

（4）上表中的身故保险金为给付当年度末养老年金和祝寿金前的金额； 

（5）上表中的期末现金价值不包含当年度养老年金和祝寿金； 

（6）以上利益演示数值为保留整数后的结果。 

 

 

 

 

本说明书仅供参考，详细内容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以上产品说明书内容。 

 

 

投保人签名： 


